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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37 号）核准，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派思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40,107,27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5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523,399,964.8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0,039,642.28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3,360,322.57 元。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会计师”）已

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字

[2017]52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等的规定，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与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派思能源有限公

司、孙公司山东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天国富”）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旗支行分别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上述 7 家银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户，相关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95508800489559003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750100788018000003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 41190252711066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357601880005028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2120600600180000179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118660000000310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旗支行 0539310104000926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35760188000524748 

 

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将用于鄂尔多斯一期110*104NM3/d天然气液化工厂建设项目的，存放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全部转存至新设的

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上述原有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在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为：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0660500102000006841 

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8月17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新增及变更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截至2019年2月25日，公司已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等6个募集专

户全部资金及利息共202,971.17元全部转入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募集资金专

户。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9550880048955900375 118,008.92 



鉴于上述6个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的销户手续，并将账户注销事宜通知了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和保荐代

表人。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注销账户对应的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6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75010078801800000372 35,748.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 411902527110666 24,071.3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

行 
35760188000502890 

11,632.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行 
212060060018000017915 

7,238.4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11866000000031036 6,271.13 

合计 - 202,971.17 


